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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　函

地址：10688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9號9

樓

聯絡人：盧言珮

電話：(02)27527286-122

傳真：(02)2771-8392

Email：perle@tma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5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全醫聯字第106000075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1060000750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「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」第八

條及第三條附表修正，業經衛生福利部於中華民國106年5

月8日以衛部照字1061560785號令修正發布施行，茲檢送

前揭辦法修正條文、修正條文對照表、修正總說明及發布

令掃描檔各1份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06年5月8日衛部照字第1061560785C號函

(如附件)辦理。

二、本函刊登本會網站。

正本：各縣市醫師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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